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和
环境标志使用管理规定
(试行)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七月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

和环境标志使用管理规定

(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和环境标志的使用管理，保证认证证书和环境标志正确使用，维护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工作信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认证管理条例》、《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统一管理、审批、颁发认证证书和发布环境标志图形式样。
第三条  认证证书是证明环境标志产品符合认证要求和许可产品使用环境标志的法定性证明文件。
第四条  认证委员会对符合认证要求的申请单位颁发认证证书并准许其使用与认证证书内容相一致的环境标志。
第五条  认证证书及使用规定
一、认证证书式样为浅墨绿色封面，中间镶嵌有金色的环境标志图形，证书内容包括单位名称、产品名称、规格、型号、产品的环境特性、认证委员会代码、证书编号、使用年限、依据的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二、认证证书由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秘书处组织印制并统一规定编号。
三、认证证书持有者应按照环境标志使用合同的规定可将环境标志示在产品、产品铭牌、包装物、产品使用说明书及出厂合格证上。
四、认证证书持有者每年向认证委员会报告一次使用环境标志的数量及有关情况。
五、认证证书持有者每年必须接受认证委员会对其认证证书有效性的确认。
六、对中英文对照的认证证书内容发生争议时，以中文为主。
第六条  环境标志及使用规定
一、环境标志是环境标志产品的专用认证标志，其图形应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式样自行制作。
二、环境标志图形由青山绿水、太阳及十个环组成。
三、颜色为单色，色彩应与产品或包装本身颜色有明显区别(一般为绿色)。
四、尺寸应依标准图形等比例放大或缩小，不得变形。
五、使用环境标志时，经认证委员会秘书处批准，根据产品的环境特性，可在图形正下方标出可回收利用型、低毒低害型、低排放型、低噪声型、节水型、节能型、可降解型等字样。
六、环境标志的文字注解有特殊要求的产品，企业必须在首次使用环境标志之前报认证委员会审定，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使用。
七、使用环境标志时，应在图形下方标有证书编号号码。
第七条  认证证书和环境标志的更换、暂停使用、撤销分别按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管理办法中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本规定由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附件  中国环境标志图形及说明
中国环境标志图形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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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标志图形由青山、绿水、太阳及十个环组成。
环境标志图形的中心结构表示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外围的“十个环”紧密结合，环环紧扣，表示公众参与，共同保护；同时十个环的“环”字与环境的“环”同字，其寓意为“全民联合起来，共同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